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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429            证券简称：兆驰股份             公告编号：2013-050 

深圳市兆驰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半年度报告摘要 

1、重要提示 

（1）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

时刊载于巨潮资讯网或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2）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兆驰股份 股票代码 002429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严志荣（代） 牟海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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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 

总资产（元） 5,675,407,361.04 5,387,842,147.27 5.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3,429,726,150.16 3,338,798,095.87 2.72% 

 

（2）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29,584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新疆兆驰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63.91% 682,486,875    

中国工商银行－诺安股

票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2.63% 28,058,919    

乌鲁木齐鑫驰四海股权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49% 26,643,612    

王立群 境内自然人 1.02% 10,919,212    

深圳市创新资本投资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9% 9,636,302    

康健 境内自然人 0.62% 6,644,530 6,644,530   

姚向荣 境内自然人 0.55% 5,847,358    

中国银行-宝盈核心优势

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0.47% 5,000,000    

全劲松 境内自然人 0.47% 4,983,397 4,983,397   

鸿阳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40% 4,308,219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顾伟、康健、姚向荣、全劲松为新疆兆驰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的合伙人，姚向荣为乌鲁木齐鑫驰四海股权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的合伙人，根据他们出具的《非一致行动人

的说明》，除顾伟和新疆兆驰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姚

向荣和乌鲁木齐鑫驰四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上

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外，新疆兆驰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乌鲁木齐鑫驰四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顾伟、康健和全劲松、姚向荣相互之间非一致行动人。

本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亦未知其是否属于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3）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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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迎来快速发展。  

LED封装方面，公司封装产品小、中、大功率齐全，产品系列较完善。报告期内解决了直下式混光距

离20-30mm的低成本方案需求，混光距离20mm以下的已经实现技术突破，进入试产阶段，预计在第三季

度实现量产。在产能方面，为满足旺盛的市场需求，公司将在8月底之前将现有的50条LED封装生产线扩

充至80条。为进一步降低成本，加强产品技术合作，公司与供应链的主要公司确立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5、兆驰产业园的项目进度情况。“兆驰创新产业园”分两期进行开发建设。第一期，建设用地面积为12.40

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为36.05万平方米。建设内容包括：1号厂房、2号厂房、3号厂房、宿舍及部分服务

配套设施。1号厂房主要用于高清数字液晶电视机建设，目前正在进行主体结构建设；2号厂房主要用于数

字机顶盒建设项目，目前桩基工程已完工；3号厂房主要用于蓝光视盘机和技术中心建设项目，目前正在

进行土方外运；宿舍标段已基本完成主体结构建设。 

6、强化内部管理。公司充分重视信息技术的应用，发挥计算机、智能设备和互联网的优势，提升公

司整体运作效率。公司为迁入工业园后信息系统做初步准备，对ERP系统进行了集团化改造，选用了SAP

系统作为新的平台，届时将实现多个子公司信息平台一体化。 

 

4、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本公司与浙江飞越数字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飞越）合资设立杭州飞越数字设备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杭州飞越），于2013年4月25日办妥工商设立登记手续，取得注册号为330106000267093 的《企业

法人营业执照》。该公司注册资本1,000万元，实收资本200万元，本公司与浙江飞越各自出资100万元，出

资双方各占其实收资本的50%，根据杭州飞越公司章程相关规定，本公司拥有对其的实质控制权，故自该

公司成立之日起，将其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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